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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名称、专用简称、
商标标志等标识的机构名单

一、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二、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

三、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四、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五、太平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六、太平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七、太平金融科技服务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八、太平金融运营服务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九、太平金融稽核服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十、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

十一、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十二、太平再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十三、太平金融服务有限公司

十四、太平科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十五、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

十六、中国太平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十七、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十八、中国太平人寿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十九、太平再保险顾问有限公司

二十、中国太平保险（澳门）股份有限公司

二十一、中国太平保险（英国）有限公司



— 2 —

二十二、中国太平保险（新加坡）有限公司

二十三、中国太平保险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

二十四、中国太平保险服务（日本）有限公司

二十五、中国太平保险（卢森堡）有限公司

二十六、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驻澳大利亚代表处

二十七、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驻南非代表处

注：上述机构为集团商标授权使用的一级机构，并有权将商

标授权给所辖分支机构使用。


